出口超重切結書

客戶名稱(Customer Name):                                         
船名/航次(Vessel/Voyage):                                        
提單號碼(B/L No.):                                                 
貨櫃號碼(Container No.):                                            

根據台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29-2條之相關限重法規，貨櫃內承載貨物與貨櫃總重量將不得超過29.5公噸。上述貨載因有超重之疑慮，本公司 [                         ]，特此請求 貴公司繼續進行運送，並於卸貨港/目的地交付所述貨物。

考慮到貴公司遵守我們上述超重裝載的要求，我們特此聲明並承諾如下：

1. 賠償貴公司、貴公司的僱員和代理人，並使貴公司所有人、經理人、受雇人等免受因按照我們的要求繼續運送並交付貨物而承擔的任何性質的責任、損失、損害或費用並提供足夠的資金以進行辯護。
[bookmark: _GoBack]
2. 如果因上述貨物在運送過程中，因貨物超重導致意外或造成任何損害或產生任何費用及罰款時，向貴公司、貴公司的僱員、或代理人無條件負擔一切責任、損失、損害或費用並提供足夠的資金以進行辯護。

3.本賠償應受中華民國法律管轄並根據中華民國法律解釋。任何爭議均須接受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專屬管轄。

致此
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立切結書人:                                                
法定代理人簽章:                                            
統一編號:                                                  
電話:                                                      


日期:                                                       

